
证券代码：002421� �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14-034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5

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2014年5月29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刊登于2014年5月31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21� �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14-035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珠海地区的业务开拓及实施力度，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批准，公司拟出资310万元在珠海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2、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行为。

二、拟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达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31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能源管理产品；IC卡读写机具产品、安防监控设备和信息终端、智能大厦监

控系统、现场网络控制设备、机电设备和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及相关系统软件的销售；承接建

筑智能化系统和工业自动化系统的设计、集成、安装、技术咨询；提供能源监测、节能咨询服务。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持有其100%股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有助于加强公司在珠海地区的业务开拓及实施力度， 有助于公司提高把握市场

的能力，增强运营效率，对全面实施公司"智慧城市 低碳发展"的发展战略，扩大区域影响力，

实现全国化扩张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公司将不断完善该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强

化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不断适应市场变化，促使该公司稳健发展。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由公司自有资金投入，出资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0.36％，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79� � �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14-020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

5月14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8,6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9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855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02500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425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475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54

将乐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2 08*****531

福建省将乐县物资总公司

3 08*****341

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48号金森大厦13楼

咨询联系人：应飚、廖爱萍

咨询电话：0598-2336158

传真电话：0598-2327339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1日

2014年 5 月 31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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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5� � �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14-025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5月19日召开的201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12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08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114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5.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18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0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4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60,0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6月1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4年6月1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

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1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95

潍坊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2 08*****297

镇贤实业有限公司

3 08*****998

潍坊鑫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4 08*****466

上海太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4年6月10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转增前

（

股

）

比例

（

%

）

本次转增 转增后

（

股

）

占比

（

%

）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

通股

）

106,920,000 44.55 53,460,000 160,380,000 44.55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133,080,000 55.45 66,540,000 199,620,000 55.45

三

、

总股本

240,000,000 100.00 120,000,000 360,000,000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360,000,000股摊薄计算，2013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04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68号 咨询联系人：王永刚、孙成宇

咨询电话：0536-2283666-259�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536-2283666-339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公告编号：2014-036

证券代码：2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公告编号：2014-036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时 间：2014年5月30日 9:30

2、地 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本公司会议室

3、方 式：现场表决

4、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副董事长陈炎顺先生（董事长王东升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东38人），代表股份

（有效表决股数）5,268,817,5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9302%。出席本次会议的A股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数量5,201,409,1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7392%；B股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1人（该股东代理人同时也是A股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数量67,408,36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1910%。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关于增补吕廷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2、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

3、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5,268,817,559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2 5,267,764,959 99.9800% 1,052,600 0.0200% - 0.0000%

A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5,201,409,196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2 5,201,409,196 100.0000% - 0.0000% - 0.0000%

B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议案

1 67,408,363 100.0000% - 0.0000% - 0.0000%

议案

2 66,355,763 98.4385% 1,052,600 1.5615% -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艳君律师、马秀梅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520� � � �证券简称：中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4—033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介绍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召开时间：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9:00时

召开地点：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园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

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707583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7.0901

（三）表决方式：

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黄言勇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唐国平先生、董事陈邓华先生、朱胜登先生均因出差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陈余江先生、施剑文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秘书申立丰、财务总监柳飞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1

《

中发科技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的议案

》

27075833

票

100% 0

票

0% 0

票

0%

是

2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27075833

票

100% 0

票

0% 0

票

0%

是

3

《

中发科技关于申请综合贷款授

信的议案

》

27075833

票

100% 0

票

0% 0

票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束晓俊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董事签字确认的中发科技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三）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53� � �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5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4月23日召开

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39,922,9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2.375000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7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2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39,922,991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959,884,486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6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4年6月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6月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496

孙伟杰

2 01*****843

王坤晓

3 00*****541

刘贞峰

4 01*****876

刘 东

5 01*****419

吴秀武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4年6月9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增股本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0,512,769 51.65% 165,256,384 495,769,153 51.65%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5,255,479 2.38% 7,627,739 22,883,218 2.38%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27,613,912 4.32% 13,806,956 41

，

420

，

868 4.32%

04

高管锁定股

287,643,378 44.95% 143,821,689 431,465,067 44.95%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9,410,222 48.35% 154,705,111 464,115,333 48.35%

三

、

股份总数

639,922,991 100.00% 319,961,495 959,884,486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959,884,486股摊薄计算，2013年年度，每股收益为

1.03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杰瑞路5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程永峰、蒋达光

咨询电话：0535-6723532� � � � � � � � �传真电话：0535-6723172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67� � �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6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5月30

日 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4年5�月29日 15:00�至 2014�年5月3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72号耀江商厦三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吴德贵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4,266,3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比例为2.82�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 人，代表股份3,635,47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 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30,8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4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并通

过

了全部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申请豁免股权激励计划承诺义务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的相关规定，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

海南祥源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南新海基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其中赞成4,170,46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97.75%；反对95,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股份的2.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西祝融万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超群、常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988�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2014-028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由于该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公司已于 2014年5月 24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4-027），公司股票自

2014年5月26日起停牌。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尽职调查、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督促各

中介机构开展各项工作。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每五个工作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988�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2014-029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8月30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的批复》文件（证监许可[2013]1142号），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公司全资子公司赤峰

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吉隆矿业"）购买唐山中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和实业

")持有的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五龙黄金"）100%股权的事项。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未完全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201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发布的《赤峰黄金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3－020）；

2、2013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发布的《赤峰黄金201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3－024）；

3、2013年8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批复文件，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详见公司于2013年9月3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临2013-044）；

4、2013年11月11日，中和实业持有的五龙黄金10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上述股权持有人已变更为吉隆矿业， 辽宁省丹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上述变更核发了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详见公司于2013年11月13日发布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过户进展的公告》（临2013-052）。

5、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部分资金来源为银行并购贷款。2013年11月28日，公司

办理完成五龙黄金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 质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广场

支行，丹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6、目前，公司正与交易对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各方签订的各项协议的约定

办理相关资产的过户手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交割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加紧实施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尽快完成资产交割工作，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8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蓝帆股份"）于近日接到公司

董事长刘文静女士的通知，刘文静女士自2014年5月14日-5月30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73,700股，增持比例为0.239%。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国内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刘文静女士计划在

2014年5月14日至5月31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0万股。

刘文静女士作为公司的董事，增持公司股份，可以有效将公司董事的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

保持一致，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1、2014年5月1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221,400股股份，成交均价约

为14.297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2%。

2、2014年5月1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301,400股股份，成交均价约

为14.069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6%。

3、2014年5月2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50,900股股份，成交均价约为

14.405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1%。

截至2014年5月30日，刘文静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573,700

股，合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239%。

5、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刘文静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4%的股份。

增持完成后，刘文静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573,7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239%；持有公司

控股股东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94%的股份。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规要求执行，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2、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 公司社会公众股数量为70,579,27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1%，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董事长刘文静女士承诺：在增持完成之日起6个月（从2014年5月30日至2014年11月29

日）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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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城香山路19号公司一楼讲学厅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蕴韶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数量193,320,39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2.2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为另一家控股孙公司申请银行融资额度提供续担

保的议案》；

参加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3,320,398股，其中赞成票为193,320,398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弃权票为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等相关规

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2/3）以上通过。本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王学琛律师、 韩思明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为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载有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30日


